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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开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湘检函〔2025〕16 号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

第 0007 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省公安厅：

省工商联提出的《关于防范“远洋捕捞”式执法损害我省民

企投资信心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我院意见函告如下，请一并答复

省工商联。

一、前阶段所做工作

（一）部署开展全省检察机关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

法专项监督。3 月 26 日，最高检部署开展全国检察机关违规异

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（以下简称专项监督）。省检

察院第一时间召开党组会议，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，成立专项

监督工作领导小组，从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抽

调业务骨干组建工作专班，将专项监督纳入《全省检察机关 2025

年重点任务责任清单》。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均成立了专项监督工

作专班。结合省委政法委“两整治一活动”（涉企执法服务突出

问题专项整治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整治、政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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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“强作风纪律、锻政法铁军”专项活动），省检察院制定工

作实施方案，召开全省检察机关视频部署会，明确各级检察机关

重点任务和工作标准。

（二）建立多维线索发现机制。省检察院与省工商联建立涉

企案件线索移送机制，与省高级法院建立涉企网络犯罪案件会商

机制，与省公安厅建立涉外省企业立案会商制度。畅通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联络机制，通过建议提案平台接受案件线索 2 件。充分

发挥 12309 中国检察网设立的“涉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

司法专项监督专区”等平台作用，今年以来受理涉企信访案件

233 件、控告案件 10 件，正在组织核查。

（三）深入开展案件排查整治。对 2022 年以来 2814 件涉外

省企业案件进行全面筛查，建立“四类重点案件”清单（涉人大

代表、政协委员，涉案金额在 5000 万元以上，企业因案停工停

产，引发网络炒作舆情等）。对 72 件重点案件逐案开展核查，

重点核查有无管辖权，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措施以及涉案财物处置

是否符合法律规定，是否存在以刑事行政手段插手经济纠纷，案

件实体处理是否正确等问题。

（四）开展相关法律研究工作。各地对案件管辖权的法律适

用存在争议是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的重要原因所

在。今年 3 月，根据最高检安排，省检察院针对涉经济（网络）

犯罪管辖权争议等重点问题开展调研，对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提出

对策建议。4 月，省检察院派员参加最高检组织的涉企网络犯罪

案件规范行使管辖权专题和规范性文件起草的调研活动。

（五）探索建立长效机制。全省检察机关依托案件办理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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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、检察建议书等方式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，

并注重总结涉企执法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行之有效的经验

做法。探索建立重大案件提级审查、异地交办等制度，对跨省审

查逮捕、审查起诉案件和重大敏感涉企网络犯罪案件，由办案检

察机关层报省检察院对口业务部门备案。

二、下阶段工作打算

（一）深入推进专项监督。加强统筹协调、指挥调度、督促

检查，加强对重大问题、重点案件的协调、任务推进和督办落实。

加强与工商联、律协、行业协会等单位沟通联系，充分发挥 12309

检察服务、12345 热线、检察办案、裁判文书、信访、舆情等数

据要素价值，拓宽线索来源渠道，持续推进专项监督走深走实。

（二）持续开展查纠整改。以查纠“2022 年以来涉外省企

业、人员的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问题”为抓手，在全面排

查案件线索的基础上，落实专人专案、逐案核查。省检察院将逐

案跟踪指导办理，重点案件重点核查，坚持“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

依法提出纠正意见，对错案坚决依法纠正。进一步规范涉案款项

处置、管辖权审查和强制措施适用等，全面整治虚假诉讼、违规

执行、小过重罚、过罚不当、排除限制公平竞争等民事、行政、

公益诉讼领域问题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全省检察机关将加强与纪检监察

机关、公安机关、法院、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，通过案情研

判、类案分析、综合调研等方式，推进信息共享，规范法律适用，

建立健全防范“远洋捕捞”式执法司法等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，

推动形成工作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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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黄艳霞 省检察院办公室（新闻办公室）副主任

联系电话：0731-84732228 13875850275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
2025 年 5 月 9 日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，省政协社法委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9日印发


